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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发布《慈善法实施效果评估报告》

我国慈善事业总体发展滞后

慈善事业发展滞后的主要
表现

报告显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
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依法认定和新增的慈善组
织发展缓慢。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共有社
会组织 86.6 万个（其中基金会
7585 个），而截至 2020 年 8 月 21
日，全国民政部门登记认定为慈
善组织的只有 7596 个（其中基金
会 5060 个）， 不到全国社会团体
的 1%；即使是应当全部认定为慈
善组织的基金会，也还有三分之
一没有认定为慈善组织；这表明
社会组织登记为慈善组织的比
例极低。 在新增慈善组织方面，
2017 年全国新增 1025 个，2018
年下降到 913 个，2019 年进一步
下降到 758 个，2020 年 1 月 1 日
至 8 月 21 日只有 308 个。

上述数据揭示了社会组织
转换成慈善组织的积极性不高，
新增慈善组织更呈逐年递减态
势， 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我
国慈善事业将因缺乏足够的载
体而陷入发展停滞阶段。

2.慈善资源动员能力依非常
有限。

2019 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GDP）超过 1 万美元，居民
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 28.2%；居
民储蓄存款超过 80 万亿元，居
民家庭投资理财产品达 20 万亿
元； 私人轿车保有量为 13701 万
辆，移动电话普及率上升至 114.4
部/百人； 全年国内游客达 60.1
亿人次， 国内居民因私出境

16211 万人次， 赴港澳台出境
10237 万人次。

这组数据表明，我国民生水
平产生了质的飞跃，民间财富日
益丰厚。 然而，全国每年接收的
捐赠款物额在《慈善法》实施后
虽有所增长， 但增幅并不大，基
本停留在 1000 亿-1500 亿元的
规模上，占 GDP 之比约为 0.15%
左右，其中个人捐赠款物占 GDP
之比约为 0.03%左右（美国为 2%
-3%）。 可见，以慈善事业为主要
表现形态的第三次分配在我国
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和个人财富
共享方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3.应急协调能力有限，表明
慈善事业的运行机制并未真正
成熟。

今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一
度激发了社会各界的捐献激情，
短期内筹集到的善款善物即达到
了 500 多亿元， 志愿抗疫者成千
上万， 充分显示了慈善事业是一
支不可替代的社会力量， 但疫情
防控期间慈善领域暴露出来的信
息披露不足、款物处置迟缓、协调
机制缺乏、政府管制失当等问题，
引发了公众广泛质疑， 也影响了
慈善事业正常功能的充分发挥，
并打击了社会各界人士进一步参
与抗疫慈善的积极性。

这种现象表明我国慈善领
域还缺乏应急机制和协调能力，
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很难及
时、高效地使用慈善资源，这是
慈善事业发展欠成熟的表现。

4.慈善领域的失范现象时有
发生，表明离真正意义上的慈善
法治化还有相当距离。

有的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
不足，透明度不高；多头募捐、欺
诈募捐及募捐财物“跑、冒、滴、
漏”等现象并不乏见，强行摊派
募捐现象仍有发生。 违法违规现
象并不罕见。

如 2017 年 4 月，广东省公安
厅发布在 3 月专项行动中侦破
的 100 多起传销和非法集资案件
中有多起打着爱心公益、慈善互
助的幌子，包括人人优益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设立的“人人公益”
网络平台上线一个月即非法吸
收资金超 10 亿元； 同年公安部
打掉的“慈善富民总部”涉案金
额达 9.5 亿多元， 查处的深圳市
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张天明等人以精准扶贫
为名组织的传销活动等涉案金
额高达数百亿元。

2018 年 3 月，北京市民政局
对北京中旭公益基金会做出撤
销登记决定，原因是该基金会开
展的“安居扶助计划”属于“将捐
赠人及其关联方开发销售房产
的购房者作为补贴对象” 情形，
严重违反了《慈善法》禁止关联
交易的相关规定。

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武汉市红十字会出现抗疫物
资积压现象导致慈善款物不能
得到及时利用，武汉市慈善总会
接收社会捐款被划入财政专户，

均引发公众强烈质疑。 这些表明
慈善领域离真正法治化还有相
当距离。

导致发展滞后的问题症结

报告对导致慈善事业发展
滞后的问题症结进行了分析，主
要原因包括：

1.《慈善法》落实不到位。
一是《慈善法》中的有关原则

规制缺乏有效的政策配套。 如《慈
善法》 第一条即明确要保护慈善
组织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
益，但缺乏具体政策规范，当慈善
组织的权益受到监管机构或其他
组织或网络等媒体损害时， 缺乏
维护自身权益的具体依据；《慈善
法》规定了慈善税收优惠，但个人
捐赠的税收减免、 受益人接受慈
善捐赠享受税收优惠、 对开展扶
贫济困的慈善活动实行特殊优惠
等还需要更加具体的政策及操作
指引， 慈善组织对小额捐赠与网
络捐赠的发票开具亦存在着障
碍；《慈善法》规定的金融、土地、
慈善信托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迄今
尚未明确； 将慈善文化纳入学校
教育等规制亦未见相关部门采取
具体行动等。

二是慈善促进政策力度还
不够大。 如个人捐赠的减免税额
度限定在应纳税所得额的 30%，
事实上个人所得均是税后所得，
捐赠慈善事业应全额免税；慈善
组织接收房屋捐赠还要捐赠或
受赠方缴纳契税等，这实质上减
损了《慈善法》中鼓励不动产捐
赠的立法功效；国家鼓励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为开展慈善
活动提供场所和其他便利条件
的规制， 迄今亦缺乏具体的政

策；慈善信托仍未见清晰、明确
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台等。 如果上
述情况得不到改观，我国慈善事
业的发展仍然不可能走出滞后
的局面。

2. 行政部门缺乏有效协调，
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并存。

一方面， 民政部门是《慈善
法》的执法主体，但相关政策支持
却需要财政、税务、海关、银保监、
网信、教育、宣传等多个部门同步
出台具体政策， 但目前并未形成
有效的合力。 慈善事业发展滞后
的现实， 客观上是相关部门不能
有效协调、联动配合的结果。

另一方面， 监管不足与监督
过度并存。 民政部门存在着监管
能力不足、 推动促进慈善事业发
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的情形，
其慈善监管的编制、 人员严重不
足， 一些地市级民政部门只有 1
人负责慈善工作， 有的市县民政
部门甚至没有专人负责慈善工
作；同时，监管部门对慈善组织的
内部治理存在干预过度的现象，
如对慈善组织的章程制定不是侧
重于宗旨与使命及法定事项的监
管，而是要求章程内容几乎一致，
甚至规定慈善组织负责人任期不
能超过二届、 年龄以 70 岁为上
限， 这实质上是将其视为机关事
业单位和行政干部来管制， 剥夺
了慈善组织应有的自治权， 也不
利于人人行善、终生行善的追求。

3.相关制度跟不上慈善事业
发展实践的需要。

近几年来， 网络慈善在快速
发展，社区慈善在遍地开花，个人
求助已不满足于传统的亲友或邻
里圈子和交往有限的微信圈，而
是借助网络平台走向了并不熟悉
的公众。 实践表明，网络慈善、社

区慈善是我国目前最具活力、实
践效果与发展前景良好的慈善事
业发展方向，但《慈善法》因当时
基于意见分歧较大而采取了回避
取向， 这些新事物带来的新挑战
同样需要法律提供相应的规制；
对个人求助行为在现实场景可以
不干预， 但在网络平台的个人求
助却具有了公开募捐的情景，从
而也需要有相应的规制与指引，
这种规制不仅需要明确网络平台
的相应责任， 还要明确以个人求
助名义行慈善欺诈之实的行为的
法律责任， 并应给线上奉献爱心
的人士以理性指引。

4. 慈善组织发育成长缓慢，
行业生态并未形成。

总体而言， 慈善组织数量不
多，发育成长缓慢，不仅缺乏规范
化的内部治理机制， 更缺乏专业
人士的培养与参与。 即使是人才
云集的高校教育基金会， 也普遍
附属于所在高校，其人、财、物大
多并不具有独立性； 有的慈善组
织行政化色彩浓厚， 有的慈善组
织依附在行政部门， 这些均表明
慈善组织并未成长起来。同时，慈
善行业组织发展滞后， 慈善领域
缺乏行业组织代表整个慈善行业
发出声音并加以自律及维权。

修订慈善法及完善相关政策

针对上述问题，报告建议修
订慈善法及完善相关政策。

一是修订《慈善法》，促使法
律进一步完善。 包括进一步完善
慈善监管的法律规制；增加对网
络慈善的法律规制；增加对社区
慈善的法律规制；增加对枢纽型
慈善组织发展和慈善应急机制
的法律规制；将促进慈善事业发
展的政策支持进一步具体化；进
一步明确对“慈善信托”的法律
规制；其他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法
律问题等。

二是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
政策，包括：制定专门的行政法
规《慈善法实施细则》，这是最理
想的选择。 ；抓紧出台相关政策。
如房屋捐赠、慈善信托、慈善服
务、税务支持、政府购买服务等
等，均需要明确的、具体的、便捷
的政策规制才能落地。

报告强调，慈善之所以成为
一项伟大的社会事业，关键在于
它不再是零星的、传统的爱心善
意的释放，而是基于社会结构变
化与社会分工发达的要求，不断
成就的有规模的、专业化的社会
资源配置行为，从而需要有相应
的制度安排提供有效支撑。 包括
财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
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等均会
对慈善事业产生直接影响。 如果
这些制度对慈善是接纳与鼓励
的，则慈善事业必定得到大的发
展，反之只能停留在零星的慈善
活动状态。 因此，《慈善法》确立
的慈善制度不仅需要不断修订
与完善，而且需要与其他相关制
度建设保持适应性。

茁壮成长（新华社发 徐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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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慈善促进政策力度还
不够大。 如个人捐赠的减免税额
度限定在应纳税所得额的 30%，
事实上个人所得均是税后所得，
捐赠慈善事业应全额免税；慈善
组织接收房屋捐赠还要捐赠或
受赠方缴纳契税等，这实质上减
损了《慈善法》中鼓励不动产捐
赠的立法功效；国家鼓励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为开展慈善
活动提供场所和其他便利条件
的规制， 迄今亦缺乏具体的政

策；慈善信托仍未见清晰、明确
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台等。 如果上
述情况得不到改观，我国慈善事
业的发展仍然不可能走出滞后
的局面。

2. 行政部门缺乏有效协调，
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并存。

一方面， 民政部门是《慈善
法》的执法主体，但相关政策支持
却需要财政、税务、海关、银保监、
网信、教育、宣传等多个部门同步
出台具体政策， 但目前并未形成
有效的合力。 慈善事业发展滞后
的现实， 客观上是相关部门不能
有效协调、联动配合的结果。

另一方面， 监管不足与监督
过度并存。 民政部门存在着监管
能力不足、 推动促进慈善事业发
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的情形，
其慈善监管的编制、 人员严重不
足， 一些地市级民政部门只有 1
人负责慈善工作， 有的市县民政
部门甚至没有专人负责慈善工
作；同时，监管部门对慈善组织的
内部治理存在干预过度的现象，
如对慈善组织的章程制定不是侧
重于宗旨与使命及法定事项的监
管，而是要求章程内容几乎一致，
甚至规定慈善组织负责人任期不
能超过二届、 年龄以 70 岁为上
限， 这实质上是将其视为机关事
业单位和行政干部来管制， 剥夺
了慈善组织应有的自治权， 也不
利于人人行善、终生行善的追求。

3.相关制度跟不上慈善事业
发展实践的需要。

近几年来， 网络慈善在快速
发展，社区慈善在遍地开花，个人
求助已不满足于传统的亲友或邻
里圈子和交往有限的微信圈，而
是借助网络平台走向了并不熟悉
的公众。 实践表明，网络慈善、社

区慈善是我国目前最具活力、实
践效果与发展前景良好的慈善事
业发展方向，但《慈善法》因当时
基于意见分歧较大而采取了回避
取向， 这些新事物带来的新挑战
同样需要法律提供相应的规制；
对个人求助行为在现实场景可以
不干预， 但在网络平台的个人求
助却具有了公开募捐的情景，从
而也需要有相应的规制与指引，
这种规制不仅需要明确网络平台
的相应责任， 还要明确以个人求
助名义行慈善欺诈之实的行为的
法律责任， 并应给线上奉献爱心
的人士以理性指引。

4. 慈善组织发育成长缓慢，
行业生态并未形成。

总体而言， 慈善组织数量不
多，发育成长缓慢，不仅缺乏规范
化的内部治理机制， 更缺乏专业
人士的培养与参与。 即使是人才
云集的高校教育基金会， 也普遍
附属于所在高校，其人、财、物大
多并不具有独立性； 有的慈善组
织行政化色彩浓厚， 有的慈善组
织依附在行政部门， 这些均表明
慈善组织并未成长起来。同时，慈
善行业组织发展滞后， 慈善领域
缺乏行业组织代表整个慈善行业
发出声音并加以自律及维权。

修订慈善法及完善相关政策

针对上述问题，报告建议修
订慈善法及完善相关政策。

一是修订《慈善法》，促使法
律进一步完善。 包括进一步完善
慈善监管的法律规制；增加对网
络慈善的法律规制；增加对社区
慈善的法律规制；增加对枢纽型
慈善组织发展和慈善应急机制
的法律规制；将促进慈善事业发
展的政策支持进一步具体化；进
一步明确对“慈善信托”的法律
规制；其他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法
律问题等。

二是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
政策，包括：制定专门的行政法
规《慈善法实施细则》，这是最理
想的选择。 ；抓紧出台相关政策。
如房屋捐赠、慈善信托、慈善服
务、税务支持、政府购买服务等
等，均需要明确的、具体的、便捷
的政策规制才能落地。

报告强调，慈善之所以成为
一项伟大的社会事业，关键在于
它不再是零星的、传统的爱心善
意的释放，而是基于社会结构变
化与社会分工发达的要求，不断
成就的有规模的、专业化的社会
资源配置行为，从而需要有相应
的制度安排提供有效支撑。 包括
财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
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等均会
对慈善事业产生直接影响。 如果
这些制度对慈善是接纳与鼓励
的，则慈善事业必定得到大的发
展，反之只能停留在零星的慈善
活动状态。 因此，《慈善法》确立
的慈善制度不仅需要不断修订
与完善，而且需要与其他相关制
度建设保持适应性。

“在《慈善法 》颁布 、
实 施 四 周 年 之

际，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开展《慈善法》执法检
查， 表明了国家立法机关
对这部法律的实施高度重
视。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受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委托， 完成了包括 1 个总
报告和 13 个专题报告在
内的系列评估报告。

10 月 16 日，中国社会
保障学会以 “慈善法实施
效果评估报告”为题，发布
了总报告的摘要版， 其基
于对《慈善法》实施以来的
跟踪调查， 全面回顾总结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成
效与不足， 并提出进一步
完善相关法制的建议。

报告指出 ，《慈善法 》
实施四年来， 我国的慈善
事业获得了较大发展 ，正
在从传统走向现代、 从人
治走向法治、 从少数人参
与走向大众化。 但总体而
言， 我国慈善事业总体发
展滞后的局面并未从根本
上改变。


